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晓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崇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乔艳

艳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董事长

:

郑晓彬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０８３

，

１８６

，

７３７．８４ ７０３

，

８６６

，

０４１．５２ ５３．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５

，

０１３

，

６０３．２９ ９４

，

９３２

，

５７２．７０ －１０．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８０

，

０９６

，

９０６．９１ ９０

，

１１７

，

０８４．４７ －１１．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５６

，

５２８

，

７３３．１６ ２４５

，

６７０

，

５４４．２４ ８５．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９４ ０．１１１０ －１０．４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９４ ０．１１１０ －１０．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７％ ２．８２％ －０．６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２

，

９５２

，

１９５

，

７７４．２０ １３

，

１３５

，

２８１

，

７７２．９７ －１．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９６７

，

４９７

，

８５２．９６ ３

，

８８２

，

４８４

，

２４９．６７ ２．１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７７

，

３７５．０３

转销母公司及子公司以前年度确认的

递延收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４

，

６９８

，

１１３．２２

按照与投资集团签订的托管协议，本期

确认的股权托管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０

，

６４０．０２

子公司对施工单位的考核扣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５６

，

２５３．７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３

，

１７８．１３

合计

４

，

９１６

，

６９６．３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１

，

５１３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０．５２％ ５１７

，

６３２

，

２１０ １９３

，

３４６

，

９３０

质押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宝盈基金

－

浦发银行

－

宝盈定增

２４

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３．７０％ ３１

，

６７２

，

３０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３．５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建信基金

－

兴业银行

－

华鑫信托

－

慧智投资金易瑛

荣

４５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７５％ ２３

，

５０３

，

７６９

焦作市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７％ １２

，

６０７

，

４４４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９６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４１％ ３

，

５０６

，

０００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６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０．３９％ ３

，

３２５

，

９４２

广发证券

－

中国银行

－

广发恒定定增宝

１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０．３５％ ３

，

００１

，

５２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０．３０％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３０％ ２

，

５８３

，

９０１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４

，

２８５

，

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４

，

２８５

，

２８０

宝盈基金

－

浦发银行

－

宝盈定增

２４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３１

，

６７２

，

３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

，

６７２

，

３０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建信基金

－

兴业银行

－

华鑫信托

－

慧智投资金易瑛荣

４５

号结构

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３

，

５０３

，

７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５０３

，

７６９

焦作市投资公司

１２

，

６０７

，

４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６０７

，

４４４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９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５０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０６

，

０００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３２５

，

９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２５

，

９４２

广发证券

－

中国银行

－

广发恒定定增宝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００１

，

５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１

，

５２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５８３

，

９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８３

，

９０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①

其他应收款

2016

年

3

月

31

日期末数为

56,439,404.01

元

,

比年初数

33,197,843.21

元增加

70.01%,

主要原因

:

一是孙公司山西兴鹤公司增加项目开发权保证金

;

二是公司本部增加应收

投资集团一季度股权托管费。

②

固定资产清理

2016

年

3

月

31

日期末数为

1,200,048.31

元

,

比年初数

668,193.02

元增加

79.6%,

主要原因是

:

子公司天益公司超低排放改造拆除资产转入。

③

应付票据

2016

年

3

月

31

日期末数为

242,813,761.77

元

,

比年初数

376,384,688.05

元减少

35.49%,

主要原因是

:

子公司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

④

预收款项

2016

年

3

月

31

日期末数为

22,883,258.82

元

,

比年初数

3,327,644.47

元增加

587.67%,

主要原因是

:

子公司豫能菲达环保预收合同款增加。

⑤

应交税费

2016

年

3

月

31

日期末数为

50,922,487.78

元

,

比年初数

91,120,403.17

元减少

44.12%,

主要原因是

:

子公司应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较期初减少。

⑥

未分配利润

2016

年

3

月

31

日期末数为

-105,898,012.77

元

,

比年初数

-190,911,616.06

元增

加

44.53%,

主要原因是

:

公司本期实现盈利。

(2)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项目

①

主营业务收入本期发生数为

1,056,203,159.41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683,070,708.35

元增加

54.63%,

主要原因

:

一是上期子公司中益公司

3

月份建成投运、鹤淇公司处于基建期

,

本报告期

两公司均发电运营

,

因而公司报告期内售电量同比增加、售电收入增加

;

二是上年同期子公司

豫煤交易中心尚未设立

,

公司无煤炭销售业务

,

本期增加煤炭销售业务。

②

主营业务成本本期发生数为

837,090,007.16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465,850,174.29

元增加

79.69%,

主要原因

:

一是售电成本随售电量增加而增加

;

二是新增煤炭销售业务

,

发生煤炭销售

成本。

③

销售费用本期发生数为

597,716.77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313,017.15

元增加

90.95%,

主要原

因是

:

上年新成立的子公司豫煤交易中心、豫能菲达环保

,

本期开拓市场发生销售费用。

④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数为

76,383,005.77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37,392,588.08

元增加

104.27%,

主要原因是

:

子公司中益公司上年

3

月投入运营

,

鹤淇公司上年

12

月投入运营

,

贷款利息由资本

化转为费用化

,

导致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⑤

少数股东损益本期发生数为

10,157,991.22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25,878,778.65

元减少

60.75%,

主要原因是

:

子公司鸭电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同比减少。

⑥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

1,044,830,044.71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732,

624,498.17

元增加

42.61%,

主要原因

:

一是上期子公司中益公司

3

月份建成投运、鹤淇公司处于

基建期

,

本报告期两公司均运营销售

,

公司收到的电费收入款同比增加

;

二是上年新成立的豫

煤交易中心和豫能菲达环保本报告期开始经营

,

增加了销售现金流入。

⑦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

22,891,302.16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40,307,

018.87

元减少

43.21%,

主要原因是

:

上年同期收到的为职工代收代支的公积金金额较大。

⑧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

63,790,478.75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32,

815,076.61

增加

94.39%,

主要原因

:

一是子公司中益公司、鹤淇公司上年陆续投产运营

,

支付给

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由支付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本项目

;

二是上年新成立

的豫煤交易中心和豫能菲达环保本期运营

,

相应增加该项目支出。

⑨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

31,956,199.75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52,567,

242.68

元减少

39.21%,

主要原因是

:

上年同期支付的为职工代收代支的公积金金额较大。

⑩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

29,890,125.22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20,488,

849.21

元增加

45.88%,

其主要原因是

:

子公司豫煤交易中心和孙公司山西兴鹤公司

,

报告期内

收到项目建设投标保证金。

輥輯訛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

11,421,188.22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193,

528,415.67

元减少

94.10%,

主要原因是

:

子公司中益公司、鹤淇公司上年陆续建成投运

,

本报告

期用于项目尾工建设的投资活动现金支出同比减少。

輥輰訛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

20,000,000.00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2,140,000.00

元增加

834.58%,

其主要原因是

:

本报告期子公司鹤淇公司收到投资集团拨付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

金

,

该资金系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拨付

2015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通知》

(

豫财

企

[2015]138

号

)

拨付

,

用于支持鹤淇公司发电机组烟气清洁排放项目。

輥輱訛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

425,000,000.00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675,000,000.00

元

减少

37.04%,

主要原因是

:

上年同期基建期子公司建设资金需求量大

,

提取的银行贷款规模较

大

,

基建期子公司上年陆续投产

,

本报告期补充流资和置换到期贷款所需资金量减少。

輥輲訛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

256,819.36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489,000,

000.00

元减少

99.96%,

其主要原因是

:

上年同期偿还投资集团和鹤壁同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

募投项目垫付的资本金和利息

,

本报告期未发生。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8

月

3

日

,

公司股票停牌

,

启动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11

月

2

日

,

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

8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

并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及报刊刊登了相关公告和文件。

2015

年

11

月

24

日

,

公司披露

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对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

组问询函

>

之回复》《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修订稿

)

》。

2016

年

2

月

29

日

,

董事会

2016

年第

3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议案

,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及报刊刊登了相关公告和文件。

2016

年

3

月

19

日

,

公司披露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对河南豫能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

之回复》《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修订稿

)

》。

2016

年

3

月

18

日

,

本公司控股股东投资集团接到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批复》

(

豫国资产权〔

2016

〕

6

号

),

原则

同意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016

年

3

月

22

日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本公司

2016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2016

年

3

月

29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60623

号

)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方可实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的修订说明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

诺

方

承

诺

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河

南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其

他

承

诺

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投资集团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出具的《关于新增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中承诺：通过本次

重大资产置换中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豫能控股新增股份自

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

因投资集团做出的关于同业竞争

的承诺尚在履行之中，故其通过

此次重大资产置换中非公开发行

获得的

１９３

，

３４６

，

９３０

股新增股份

尚未解除限售。

河

南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承

诺

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投资集团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出具的《关于避免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的声明与承诺函》中承诺：

１．

投资集团除已存在的业务外，

未来将不再新增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豫能控股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豫能控股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

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

施，促使投资集团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除已存在的业务

外，不从事、参与与豫能控股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

动的业务。

２．

如投资集团及投资集团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

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豫能控股的生

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豫能

控股，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豫能控股作出愿意

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豫

能控股。

３．

投资集团对已存在与豫能控股有同业竞争关系

的业务，投资集团未来计划采取转让或委托豫能控股管理

等方式，达到减少和避免与豫能控股之间的同业竞争。

４．

本

声明与承诺函在投资集团作为豫能控股的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的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长期

有效

根据本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豫

能控股与投资集团签订了《股权

委托管理协议》，协议约定，投资

集团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除本

公司之外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委

托豫能控股管理，托管协议首期

签署期限为

３

年。协议到期后，经

协商一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开

的本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次临

时会议批准，双方继续签署《股权

委托管理协议》。新协议约定：投

资集团继续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除本公司之外的全部发电企业

股权委托豫能控股管理；委托期

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委托管理期满后，双方对约

定内容无异议协议自动续签，续

签期限为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河

南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其

他

承

诺

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投资集团及其子公司

燃料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出具的《关于规范与河南豫能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中承诺：保证本公司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今后原则上不与豫能控股发生关联交易；若

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豫能控股章程的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与豫能控股依法

签订协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豫能控股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长期

有效

资产重组完成后，对于豫能控股

与投资集团及燃料公司之间发生

的关联交易，均履行了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批程序，表决时关联

董事或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并及

时进行了信息披露，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况。

河

南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其

他

承

诺

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投资集团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出具的《关于保障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

诺函》中承诺：为保障豫能控股的独立性，本公司作为其控

股股东将在此次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继续从业务、资产、

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豫能控股保持相互独立，豫能控

股将继续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

的能力；保证豫能控股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

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长期

有效

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况

河

南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解

决

产

权

瑕

疵

承

诺

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投资集团做出了关于

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转移债务的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获得豫能控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置出资产中对于豫能控股未取得债权人同意转让的债务，

如相关债权人要求豫能控股提供担保或清偿债务的，投资

集团同意负责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代为清偿相关债

务。投资集团履行担保责任或代为清偿相关债务后，视为豫

能控股履行置出债务的行为，投资集团不会因此向豫能控

股主张任何清偿权利，豫能控股无需向投资集团支付任何

对价或补偿。如豫能控股已先行偿还了债务，投资集团应在

接到豫能控股书面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将豫能控股已向债

权人支付的金额全额支付给豫能控股。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长期

有效

截至目前，未发生相关债权人要

求豫能控股提供担保或清偿债务

的情况，投资集团亦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况。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河

南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资

产

注

入

承

诺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投资集团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中承诺：

１．

投资集团所控股

的发电企业中，有

４

家发电企业拥有的小火电机组，在国家

实施的

＂

上大压小

＂

产业调整中，依据《关于加快关停小火电

机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０７

］

２

号）的规定而予以关停，因此，

与豫能控股之间的同业竞争已消除。有

２

家发电企业新乡中

益、鹤壁鹤淇目前仍处于建设期，尚未与豫能控股产生同业

竞争，豫能控股将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

上述发电企业股权，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２．

针对目前

仍维持运营的鹤壁同力和鹤壁丰鹤，投资集团将严格履行

相关承诺，在投资集团作为上述企业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且未注入豫能控股期间，将上述企业持续委托给豫能控

股管理，并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身份干预豫能控股对上述

企业的管理权。同时，自豫能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

起两年内，在上述发电资产符合上市条件，且取得其他股东

方认可的情况下，投资集团通过股权转让、资产注入或其他

合法方式，将所持有的鹤壁同力、鹤壁丰鹤股权转让给豫能

控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

使用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所

募集的资金，完成了对新乡中益

和鹤壁鹤淇的收购。

２． ２０１５

年，公

司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

投资集团持有鹤壁同力

９７．１５％

股

权，鹤壁丰鹤

５０％

股权，华能沁北

３５％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资产重

组方案已获豫能控股股东大会批

准，尚需证监会核准方可实施。

河

南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承

诺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投资集团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中承诺：

１．

在投资集团作为

豫能控股的控股股东期间，豫能控股将作为投资集团电力

板块整合上市的唯一平台。

２．

投资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豫

能控股除外）如出售与豫能控股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资

产、业务或权益，豫能控股均享有优先购买权；且投资集团

保证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豫能控股的条

件与投资集团及下属企业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相当。

３．

关于未来新增发电资产的安排

①

如投资集团及投

资集团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

与可能与豫能控股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发电项目，则立

即将上述发电项目商业机会通知豫能控股，在通知中所指

定的合理期间内，除豫能控股明确表示不利用该等商业机

会的情形外，投资集团及投资集团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

将按照豫能控股作出的愿意全部或部分利用该商业机会

的肯定答复，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豫能控股。

②

如豫能

控股在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后，因自身资金实力或其他原

因，决定暂时放弃该发电项目商业机会，则投资集团从支

持豫能控股长远发展角度出发，将以

＂

代为培育、择机注入

＂

为原则，在投资集团可承受的范围内，先行取得该发电项目

商业机会，并托管给豫能控股进行经营管理。在上述托管期

间内，豫能控股可随时根据自身情况，启动收购该发电项目

工作，投资集团将予以无条件支持。同时，在符合上市公司

利益且上市公司有能力的前提下，投资集团承诺在该发电

项目建成投产之日起或投资集团对该发电项目股权收购

完成之日起两年内，通过股权转让、资产注入或其他合法

方式，将上述新增发电项目转让给豫能控股。

４．

本承诺函在

投资集团作为豫能控股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期间

内持续有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

有效

１．

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况。

２． ２０１５

年，对于濮阳

２×６００ＭＷ

超超临界

燃煤机组工程项目和郑州

２×

６６０ＭＷ

燃煤供热项目的投资机会

及其经营管理，投资集团按照本

承诺，将商业机会通知了本公司，

并在投资集团回避表决的情况

下，由本公司股东大会最终做出

是否参与投资的决策；在本公司

股东大会做出暂不参与濮阳项目

和郑州项目投资的决策后，按照

本承诺及双方签订的《股权委托

管理协议》，以

＂

代为培育、择机注

入

＂

为原则，投资集团已将以上项

目委托本公司管理。

３．

报告期内，

对于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收购，投资集团按照本承诺，

将商业机会通知了本公司，并将

在投资集团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由本公司股东大会最终做出是否

收购的决策；在本公司股东大会

做出放弃收购郑州新力电力有限

公司

５０％

股权的决策后，按照本

承诺及双方签订的《股权委托管

理协议》，投资集团将以上项目委

托本公司管理。

河

南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其

他

承

诺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投资集团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出具的《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中承诺：在充

分发挥集团规模化、专业化采购优势的同时，为彻底解决豫

能控股与燃料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问题，投资集团承

诺自豫能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２

年内，在严格履

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且有利于豫能控股生产经营的情况

下，将所持有的燃料公司股权注入豫能控股或将燃料公司

燃煤采购相关业务由豫能控股承接，燃料公司不再从事上

述业务。在燃料公司股权未注入豫能控股或燃煤采购相关

业务未由豫能控股承接之前的过渡期间内，投资集团将促

使燃料公司无偿为豫能控股下属发电企业提供燃煤采购

及运力的沟通、协调服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况

股权激励

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电话记录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臧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新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郑延昕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重大风险提示】

:

公司产品销售主要以美元结算的出口贸易为主

,

结算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可能随着国内外经济环

境的变化而产生较大波动

,

从而使公司面临较大的汇率变动风险

;

如汇率发生大幅变动

,

将对公司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为积极应对上述风险

,

公司将紧密跟踪汇率走势

,

提前做好外汇资金财务规划

,

努力降低外汇波动产生

的不利影响。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４７０

，

０８８

，

６６９．９２ ５９０

，

４６９

，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

，

７１３

，

５２７．２１ －４９

，

４６８

，

１８６．７８ １１３．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４

，

３４６

，

３５１．４０ －４５

，

８７９

，

７５２．１１ １０９．４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１３

，

０４２

，

７９９．７１ １４０

，

５３２

，

６６０．９６ －１９．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７０１ １１３．５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７０１ １１３．５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１９％ －１．２３％ １．４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４

，

１４１

，

１４５

，

６４２．１９ ４

，

２８１

，

３４１

，

６１７．３３ －３．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４５１

，

３４９

，

９４６．７９ ３

，

４４４

，

８０９

，

７８９．８１ ０．１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８

，

９７５．７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０４９

，

９６６．２５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３

，

６６３．７７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７

，

９４３．６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

，

５９７

，

４８６．３１

合计

２

，

３６７

，

１７５．８１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２

，

８５８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节能减排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８４％ １４７

，

１０８

，

１２３ ０

深圳市市政工程

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０５％ ７０

，

９６７

，

２０８ ０

质押

４２

，

５２５

，

８００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价值

成长投资组合

其他

１．７３％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浙江天堂硅谷资

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３％ ３

，

７６４

，

７７９ ０

梁正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０％ ３

，

５２６

，

６５２ ０

魏辉末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２

，

６２３

，

５０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３５％ ２

，

４８３

，

８１９ ０

三星资产运用株

式会社

－

三星中国

中小型股精选母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３％ ２

，

３４０

，

１００ ０

北京海达教育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１％ ２

，

１７７

，

７８４ ０

毛元松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２

，

０３８

，

２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

１４７

，

１０８

，

１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７

，

１０８

，

１２３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７０

，

９６７

，

２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

，

９６７

，

２０８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价值成

长投资组合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３

，

７６４

，

７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６４

，

７７９

梁正

３

，

５２６

，

６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２６

，

６５２

魏辉末

２

，

６２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２３

，

５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４８３

，

８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８３

，

８１９

三星资产运用株式会社

－

三星中国中

小型股精选母基金

２

，

３４０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４０

，

１００

北京海达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７７

，

７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７７

，

７８４

毛元松

２

，

０３８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３８

，

２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梁正构成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魏辉末、北京海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毛元松分别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６２３

，

５００

股、

２

，

１７７

，

７８４

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应收票据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3,652.93

万元

,

减少

51.96%,

主要是本报告期以国内销售为

主的小尺寸触控产品停产后

,

以应收票据结算货款大幅减少影响所致。

(2)

应收账款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18,489.36

万元

,

减少

25.18%,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回期初货款

以及本期销售收入环比上季度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3)

预付账款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144.76

万元

,

增加

31.41%,

主要是预付进口税金增加影响所

致。

(4)

应收利息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282.92

万元、增加

34.16%,

主要是本报告期计提利息收入影

响所致。

(5)

存货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6,356.89

万元、增加

19.43%,

主要是本报告期备货中大尺寸

OGS

及全贴合产品周转库存影响所致。

(6)

其他流动资产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3,860.31

万元

,

减少

78.12%,

主要是本报告期全资子公

司重庆莱宝公司收到出口退税影响所致。

(7)

固定资产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3,859.03

万元

,

主要是本报告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影响所致。

(8)

应付票据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2,264.05

万元

,

减少

32.56%,

主要是本报告期以国内销售为

主的小尺寸触控产品停产后

,

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材料采购款大幅减少影响所致。

(9)

应付账款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11,303.28

万元

,

减少

26.05%,

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期初采购

款以及本期采购材料环比上季度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10)

应付职工薪酬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1,156.88

万元、减少

27.66%,

主要是本报告期小尺寸触

控产品线停产后员工人数减少相应计提发放薪酬减少及支付计提的离职补偿金综合影响所致。

(11)

应交税费

:

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349.62

万元、增加

89.89%,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

重庆莱宝公司盈利计提企业所得税影响所致。

(12)

营业收入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12,038.12

万元、减少

20.39%,

主要是本报告期虽然中大

尺寸

OGS

产品与全贴合产品的销售数量及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

但小尺寸触控产品停产后

,

其销售收入同

比大幅下降

,

且下降金额大于中大尺寸

OGS

产品与全贴合产品增加的销售收入综合影响所致。

(13)

营业成本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16,900.54

万元、减少

29.47%,

主要是本报告小尺寸触控

产品停产后

,

销售收入大幅减少对应的销售成本大幅减少

,

且减少金额大于中大尺寸

OGS

产品与全贴合产品

销售同比大幅增加相应增加的销售成本综合影响所致。

(14)

营业税金及附加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181.14

万元、减少

77.34%,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出

口退税不得免抵额减少以及销售额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15)

销售费用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减少

367.34

万元、减少

29.93%,

主要是本报告期销售运输费及差

旅费下降影响所致。

(16)

管理费用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减少

1,055.56

万元、减少

17.55%,

主要是本报告期小尺寸触控产品

停产后对应的管理成本大幅下降影响所致。

(17)

财务费用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1,047.85

万元

,

主要是本报告期美元贬值导致汇兑损失

影响所致。

(18)

资产减值损失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106.02

万元、增加

42.92%,

主要是本报告期存货计

提跌价准备增加影响所致。

(19)

投资收益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71.71

万元、减少

63.30%,

主要是本报告期联营公司莱恒

科技公司利润下滑导致公司计提投资收益下降影响所致。

(20)

营业外收入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316.61

万元、增加

349.15%,

主要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

司浙江金徕公司摊销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款影响所致。

(21)

营业外支出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减少

445.45

万元

,

减少

99.99%,

主要是上年同期全资子公司莱宝

光电公司搬迁厂房发生的资产损失及搬迁费用损失影响所致。

(22)

所得税费用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367.05

万元、

491.73%,

主要是本报告期全资子公司重

庆莱宝公司计提企业所得税影响所致。

(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报告期内实现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5,618.17

万元

,

主要是本报告期全

资子公司重庆莱宝公司中大尺寸

OGS

及全贴合产品销售同比大幅增加

,

产能利用率及产品良率大幅提升

,

单

位产品成本大幅下降

,

经营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

以及小尺寸触控产品线停产后

,

成本费用大幅下降

,

经营亏损

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2,748.99

万元

,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

到销售货款减少影响所致。

(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3,220.94

万元

,

主要是本报告期全

资子公司重庆莱宝公司支付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项目设备款及厂房建设工程款减少影响所致。

(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4,545.99

万元

,

主要是上年同期发

生存入保证金办理进口短期代付融资业务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部分生产线停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停产后资产处置进展情况的说明

根据

2016

年

1

月

4

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经营环境变化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5),

为尽快扭转公司经

营亏损的不利局面

,

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和成本竞争力比较因素

,

公司对现有生产线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

对难

以盈利的产品线予以停产处理。涉及停产的产品线包括

:

小尺寸

OGS

产品生产线、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莱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

G-G CTPM

生产线、以及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司的

G-G CTPM

生产线。

公司聘请了具有会计、 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深圳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停产闲置的生产线及其配套设备资产进行了评估

,

评估机构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合理估计

并出具评估报告

(

德正信专评报字【

2016

】第

001

号、德正信专评报字【

2016

】第

002

号、德正信专评报字【

2016

】

第

003

号

),

公司据此对相关固定资产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已计入

2015

年度损益。

上述对停产闲置的生产线及其配套设备和相关存货计提减值准备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公司对上述难以盈利的产品线停产后

,

公司采取积极措施努力降低不利影响。截止目前

,

按照公司统一

集中生产、优化配置生产线资源的安排

,

经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

司签署

NA1200

镀膜机及其配套设备转让合同

,

用于金徕公司集中生产

ITO

导电玻璃。

2016

年

3

月

,

该等设备

已搬迁至金徕公司

,

正在安装调试

,

目前进展情况正常

;

小尺寸

OGS

生产线除少部分设备正在进行订单收尾

清理工作

,

预计

2016

年

6

月底前清理完毕

,

其余大部分设备仍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

公司正在积极寻求通过出

租、出售、新产品再利用等多种方式对停产闲置的设备进行妥善处置

,

已与数家意向对象接触洽谈

,

但基于

整体行业不景气等原因

,

目前尚未形成实质性交易意向。

2

、公司拟参与深圳高新区北区产业升级改造事项说明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深府办函

[2015]115

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高新区北区产业升级

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文函

,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同意印发《深圳高新区北区产业升级改造实施方案》。

根据《深圳高新区北区产业升级改造实施方案》的部署

,

为加快推进深圳高新区北区产业优化升级

,

拓

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空间

,

建设产业更高端、资源更集聚、空间更广阔、交通更便利、环境更优美的世界一流

产业园区

,

将高新区北区

(

指北环大道以北、南海大道以东、广深高速以南、沙河西路以西围合的区域

,

总面积

2.58

平方公里

)

按照统一规划

,

分步实施、立体布局、复合更新的原则

,

以实现产业升级、空间倍增和产城融合

为总体目标

,

将深圳高新区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园区

,

为全国高新区“二次创业”探索集约型发展道

路并发挥示范作用。

2015

年

11

月

17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参与深圳高新区北区产业升

级改造事项的议案》

,

结合公司优化生产线整体布局、持续提升成本竞争优势需要

,

同意公司筹划参与深圳

高新区北区产业升级改造工作

,

对公司所涉及的地块进行论证。

3

、公司股东股份质押事项

2012

年

1

月

12

日

,

公司接到股东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

以下简称”市政公司”

)

有关办理其所持公司股份

质押的通知

,

因深圳市国资委的直管企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投资控股公司”

)

同意为市政

公司拟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95,000

万元的中期票据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市政公司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2,525,8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8%)

作为质物反担保

质押给投资控股公司。

2011

年

8

月

16

日

,

就上述股份质押事宜

,

市政公司与投资控股公司签署了《质押合同》

(

编号

:2011

年质字第

001

号

);

该 《质押合同》 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经广东省深圳市公证处公证

(

公证书编号

:

(2011)

深证字第

162467

号

)

。市政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

42,525,800

股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1

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止。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

,

市政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42,525,8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3%

。

4

、第一大股东认购的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2012]1702

号《关于核准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2013

年

3

月莱宝高科向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

现已更名为

:

中国节能减排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机电”

)

在内的共计

7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0,542

万股

,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60,039.616

万股增加至

70,581.616

万股。

2014

年

3

月

19

日

,

上述非公开

发行限售股份中的

9,322

万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机电承诺其认购的公司

1220

万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上市公告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6

年

3

月

21

日

,

该等限售股份已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

,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发布的《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公告

编号

:2016-012)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重大经营环境变化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６５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公司停产闲置的生产线设备和相关存

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３０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中国机电出口

产品投资有限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中国机电出口

产品投资有限

公司承诺将不

从事与公司经

营的业务相同

或类似的业

务。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作为公司单一

第一大股东期

间。

严格履行

公司持股董

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与

重要管理人员

首次公开发行

公司持股董

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与

重要管理人员

分别承诺：每

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５％

；离

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

份。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公司持股董

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与

重要管理人员

任职期间及离

职半年内。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

元）

５

，

０００

至

７

，

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９

，

３０６．０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中大尺寸

ＯＧＳ

及全贴合产品销售

数量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产能利用率及产品良率大幅提升，同时加大成本和费

用控制力度，预计将为公司带来较大的经营业绩贡献；

２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停产收缩

Ｇ－Ｇ ＣＴＰＭ

和小尺寸

ＯＧＳ

业务，预计成本和费

用较去年同期较大幅度降低；

３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已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７１．３５

万元，且

２０１６

年第二季度中大尺寸

ＯＧＳ

及全贴合产品订单环比第一季度大

幅增加，产能利用率大幅提升，单位产品成本显著下降，预计将实现更大的业绩贡

献。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臧卫东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06� � �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6-020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2

人

,

实际

参加会议董事

12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经审议

,

本次会议形成如

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实际情况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

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12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2017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核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在其偿债能力、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做

出的决定

,

有利于增加全资子公司的履约能力

,

保障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同意公司

2016-2017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

:

(1)

被担保人

: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重庆莱宝”

)

。

(2)

担保额度

:

累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或等值外币。

(3)

担保范围

:

为重庆莱宝开具银行承兑、银行保函、信用证、借款、应付账款履约提供相应担保。

(4)

授权有效期内发生的、在董事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各项担保事项

,

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的实

际需要进行签批。

(5)

授权有效期内发生对重庆莱宝担保总额超出上述规定的额度后发生的每一笔对外担保

,

需严格遵照

对外担保相关制度及证券监管有关规定

,

另行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

如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权限时

)

的审

批程序。

(6)

授权有效期

: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8

日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2016-2017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23)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12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06� � �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6-021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参会监事

3

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议案》

,

形成决议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06� � �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6-023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2017年度预计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重庆莱宝”

)

●

本次担保金额

:

公司预计

2016-2017

年度为重庆莱宝提供累计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

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6

年

,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大尺寸

OGS

全贴合产品销量及销售收入大

幅增加

,

相应需要采购

TFT-LCM,

由于其价值高

,

对应的流动资金需求日益增加。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提高全资子公司的履约能力

,

公司

2016-2017

年度预计为重庆莱宝提供如下担保

:

(1)

被担保人

: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2)

担保额度

:

累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或等值外币。

(3)

担保范围

:

为重庆莱宝开具银行承兑、银行保函、信用证、借款、应付账款履约提供相应担保。

(4)

授权有效期内发生的、在董事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各项担保事项

,

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的实

际需要进行签批。

(5)

授权有效期内发生对重庆莱宝担保总额超出上述规定的额度后发生的每一笔对外担保

,

需严格遵照

对外担保相关制度及证券监管有关规定

,

另行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

如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权限时

)

的审

批程序。

(6)

授权有效期

: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就本次担保事项

,2016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2017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

:

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11

年

11

月

16

日

(3)

注册地点

:

重庆市北碚区云福路

299

号

(4)

法定代表人

:

臧卫东

(5)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

亿元

(6)

主营业务

:

制造、销售触摸屏、真空镀膜玻璃、平板显示器件及电子产品。

(7)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

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8)

财务状况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6

年

3

月

31

日

,

重庆莱宝的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指标名称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３１

，

９６２．２１ ２２９

，

７９４．９１

总负债

４３

，

３２９．６６ ４４

，

５０４．５１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４２

，

５７３．０３ ４３

，

７３８．１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８８

，

６３２．５５ １８５

，

２９０．４０

指标名称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０

，

０６９．１７ １２６

，

８５６．６１

利润总额

３

，

７９３．６７ ３

，

０３８．８８

净利润

３

，

３４２．１５ ２

，

５８２．３６

备注

:

重庆莱宝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及

2016

年

1-3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重庆莱宝最新的信用等级

:AA-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重庆莱宝的资产负债率为

:19.37%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预计将在

2016-2017

年度发生

,

担保范围为重庆莱宝开具银

行承兑、银行保函、信用证、借款、应付账款履约提供相应担保

,

累计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或等

值外币。 本次对外担保的董事会授权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

即自

2016

年

4

月

26

日至

2017

年

4

月

26

日。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尚未签署任何对外担保协议

,

也未实际发生对外担保行为。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在其偿债能力、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

,

有利于增

加全资子公司的履约能力

,

保障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同意公司

2016-2017

年度预计为重庆莱宝开具银行承兑、银行保函、信用

证、借款、应付账款履约提供累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预计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核

,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

对公司预计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

公司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做出的决定

,

有利于提升全资子公司的履约能力

,

不会

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产生影响。本次担保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假设本次担保最高金额达到人民币

2

亿元或等值外币

,

则本公司

(

含控股子公司

)

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2

亿元

,

全部为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344,480.98

万元的

5.81%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预计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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